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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南韓國內大學當中，漢城大學將設立首家利用該校教授的研究
成果創收利益的法人。透過這一法人的活動，漢城大學將自己的開發

及發明的專利技術轉讓給外部� 業機構，而該校相關教授，將從學校
得到盈利的一大部分。目前南韓雖然延世大學等 20 多所私立大學設

立了技術轉讓中心等機構，但這些機構都不是法人，只是作� 學校附
屬機構。 

11月 18日，國立漢城大學相關者表示：將於明年元月成立負責
管理教授所開發的技術專利並將其轉讓給企業等業務的「漢城大學�
學合作團」。� 學合作團是依據去年12月修改的「技術轉讓促進法」，
此法案規定國立和公立大學教授所取得的專利等知識� 權歸學校，而
不是政府。因之漢城大首次成立的營利事業法人格外受到矚目。 

 根據14日在該校校長會議上通過的� 學合作團設立議案，明年
起，只要漢城大學教授開發出可商品化的新技術或有這方面的新主

意，� 學合作團將代辦申請專利，並與企業進行技術轉讓，及商品化
等營利活動。因需扣除專利技術費等相關費用，因此教授根據盈利規

模可得到60~80%的利潤。 

 漢城大學教授所開發的技術，在提交到學校專利及技術轉讓審
議委員會，獲得技術事業性等之評估後，進行專利申請，而專利權歸

屬於� 學合作團。� 學合作團依據企業等之需求，出售或轉讓技術專
利權。 

 漢城大學計劃，在 5 年內� 學合作團達到盈虧平衡點，並決定
在此計劃下，由學校發展基金每年投資5億韓元，共投資5年，奠定

建立知識� 權資料庫、確保技術轉讓專業人才等事業基礎。 
另外，還計劃從法人成立第 4 年即 2006 年開始，將所開發的技

術加工成商品，出售給企業，展開營銷活動，使� 學合作團成� 高附
加值盈利法人。同時，正在研究通過接收� 業資源部、科學技術部等
相關部門的資助或關心技術轉讓的企業捐款，解決投資資金不足。 

漢城大學研究支援科負責人表示：「雖然與國外大學相比，把學

校內部所開發的技術專利申請後予以出售的時間晚了一些，但會誘發

教授將更加致力於研究。並從長遠考慮，這將成� 大學穩定的收益基
礎」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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